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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下午14:4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238号以岭健康城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吴相君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6人， 代表股份963,437,

6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6665%。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9人，代表股份939,043,67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6.2064%。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7人，代表股份24,393,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01%。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47人， 代表股份45,140,1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1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通过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63,421,1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5,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弃权1,32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 除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5,123,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7%；弃权1,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63,421,1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5,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弃权1,32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 除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5,123,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7%；弃权1,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63,421,1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5,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弃权1,32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 除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5,123,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7%；弃权1,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63,421,1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5,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弃权1,32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 除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5,123,6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4%；反对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7%；弃权1,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9%。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963,416,3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8%；反对21,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1%。

其中， 除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5,118,8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28%；反对2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3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62,867,7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8%；反对559,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弃权10,2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1%。

其中， 除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4,570,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74%；反对559,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2399%；弃权10,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韩志国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年度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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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

19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2023年5月13日以电话和邮

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志峰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议案一）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选举谢

志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议案二）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聘任谢

志峰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谢志峰先生提名谢志钦先生、张祁明先生、谢

志杰先生、艾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钟志超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谢志超先生担任公司营销

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能够胜任所任

岗位，满足所任岗位任职资格要求，该等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本次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聘任谢志峰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谢志钦先生、张祁明先生、谢志杰先生、艾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钟志超先生担

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谢志超先生担任公司营销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议案三）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拟选举

谢志峰先生、杨旭才先生和盛黎明女士为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其中，谢志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拟选

举盛黎明女士、谢铁根先生、李真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盛黎明女士担任主任委员；拟选

举张跃进先生、盛黎明女士、张莹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张跃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拟选举李真

女士、谢辉宗先生、张跃进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李真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议案四）

公司董事长提名钟志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钟志超先生具备

财务、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胜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钟志超先生已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并参加了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议案五）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任命王昕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谢志峰先生简历

谢志峰，1976年10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2002年至2005

年，任银龙有限外贸部部长；2005年至2014年，任银龙有限董事、总经理；2014年至2019年，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营销总监；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2.�钟志超先生简历

钟志超，1967年5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职称。

2003年至2011年，任银龙有限财务部长；2011年至2021年5月，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2021年5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3.�谢志钦先生简历

谢志钦，1981年4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2008年至2011年，任银龙有限业务经

理；2011年至2017年，任公司业务经理；2017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4.张祁明先生简历

张祁明，1965年8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2012年7月至

2020年5月，任银龙轨道总经理；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5.�谢志杰先生简历

谢志杰，1984年8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中级工程师。 2008年12月至

2010年5月，任河北腾源预应力材料有限公司外贸部部长；2010年5月至2015年10月，任银龙股份河间

分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宝泽龙总经理。

6.�谢志超先生简历

谢志超，1985年12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 2007年至2009年，任银龙

有限销售部驻越南代表；2009年至2010年，任银龙有限运输信息部部长；2010年至2020年5月，任公司

内贸部部长；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营销总监。

7.�艾志刚先生简历

艾志刚，1990年1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2013年至2019年，任公司外

贸部销售经理；2019年至2020年，任公司办公室常务副主任；2020年至今，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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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5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

19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与会议材料已于2023年5月13日通过邮件和电

话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昕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监事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公司监事会选举王昕先生担任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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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区双源工业区双江道6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志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张莹、李国庆及独立董事张跃进、任润堂、马培香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全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钟志超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谢辉宗、谢志钦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综合授信融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3,223,346 99.9979 7,100 0.002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7.01

《关于选举谢志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43,211,546 99.9945 是

17.02

《关于选举谢铁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43,193,546 99.9892 是

17.03

《关于选举谢辉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43,193,546 99.9892 是

17.04

《关于选举钟志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43,193,546 99.9892 是

17.05

《关于选举张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343,193,546 99.9892 是

17.06

《关于选举杨旭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343,193,546 99.9892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8.01

《关于选举盛黎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342,008,581 99.6440 是

18.02

《关于选举张跃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342,008,581 99.6440 是

18.03

《关于选举李占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95,200 0.0569 否

18.04

《关于选举李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341,813,381 99.5871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9.01

《关于选举王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343,211,546 99.9945 是

19.02

《关于选举尹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343,211,546 99.994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928,887 99.6333 7,100 0.3667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928,887 99.6333 7,100 0.3667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对外担保预

计的议案》

1,928,887 99.6333 7,100 0.3667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928,887 99.6333 7,100 0.3667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1,928,887 99.6333 7,100 0.3667 0 0.0000

17.01

《关于选举谢志峰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917,087 99.0238

17.02

《关于选举谢铁根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99,087 98.0940

17.03

《关于选举谢辉宗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99,087 98.0940

17.04

《关于选举钟志超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99,087 98.0940

17.05

《关于选举张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99,087 98.0940

17.06

《关于选举杨旭才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899,087 98.0940

18.01

《关于选举盛黎明女士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14,122 36.8867

18.02

《关于选举张跃进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14,122 36.8867

18.03

《关于选举李占维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95,200 10.0827

18.04

《关于选举李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18,922 26.8040

19.01

《关于选举王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917,087 99.0238

19.02

《关于选举尹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917,087 99.02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8、10、11、17、18、19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昊臻、尹玮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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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

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2023年5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5人，代表股份279,954,1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02162%；其中，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279,722,1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9776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1人，代表股份23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39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3人，

代表股份352,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674%。该等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3年5

月12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

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48,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86%；反对票为5,8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7%； 弃权票为2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4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9739%；反对票为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64586%；弃权票为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675%。

2、《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48,2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89%；反对票为5,8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7%；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4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32577%；反对票为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64586%；弃权票为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838%。

3、《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48,1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86%；反对票为5,800股，占参

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7%； 弃权票为2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4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9739%；反对票为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64586%；弃权票为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675%。

4、《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35,6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9%；反对票为18,4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7%； 弃权票为1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75028%；反对票为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22134%；弃权票为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838%。

5、《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35,6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9%；反对票为18,3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4%； 弃权票为2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75028%；反对票为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19296%；弃权票为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675%。

6、《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为279,935,675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9%；反对票为18,30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4%； 弃权票为200股， 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3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4.75028%；反对票为1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19296%；弃权票为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6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高烨涵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36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6月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6月9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7号10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6月9日

至2023年6月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

6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7 公司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

8 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0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3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2023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审议通过，相关内容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2、特别决议议案：10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金生光、青海金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生辉、金飞梅、李建莉、金

飞菲、王生娟、马金龙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43 正平股份 2023/6/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需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

代理人身份证。

（二）法人股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三）异地股东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上述第（一）、（二）条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登记时间同下。

（四）登记时间：2023年6月8日（8:30至12:00，14:30至18:00）。

六、其他事项

（一）参加会议的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

（二）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林先生，电话：0971-8588071，传真：0971-8580075；

（三）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7号。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6月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6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 公司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8 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23-034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洲石路人人乐集团总部大楼二层第一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何浩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数合计为309,521,96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3459%。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数为309,118,9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0.254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数为403,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进行认证。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数合计为40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918%。 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数合计为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2%。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数为

40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

所系统进行认证。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09,520,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09,520,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2,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792％；反对1,300股；弃权400股。

（三）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09,520,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2,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5792％；反对1,300股；弃权400股。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09,520,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09,520,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1,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9,519,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1,

300股；弃权1,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1,300股；弃权1,40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9,519,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2,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2,300股；弃权400股。

（八）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309,519,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2,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2,300股；弃权400股。

（九）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309,519,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2,

300股；弃权400股。 议案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0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3317％；反对2,300股；弃权40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杨佳佳、张满怀

（三）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